
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

类别 内容

1 名称

东源县漳溪畲族乡桥梁改建工程项目监理服务采

购

2 项目业主情况

项目业主名称：东源县漳溪畲族乡人民政府

地址：东源县255乡道与S229省道交叉路

口西80米

联系电话：0762-8180405

联系人：蓝强

3 中介服务名称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中选单位必须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

在有效期内的公路工程专业乙级（或以上）监理

资质证书。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1.项目基本情况：本项目4座桥梁、2道涵洞，其

中寨岭桥、下蓝桥、赖屋桥、水来桥拟在原桥位

按桥梁改建，共45.76米；新村涵洞、江屋涵洞

在原涵位按明涵进行改建，共9.6米。4座桥梁设

计荷载为公路-Ⅱ级、改建桥梁全宽为6.5米；2

道明涵设计荷载为公路-Ⅱ级、改建明涵全宽为

5.0米。

2.服务类型：全过程施工监理服务。

3.服务要求：

·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设计图纸、施工合

同及监理合同，对工程实施质量、进度、安全、

环保、合同、信息全面监理。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方案、安全方案、交

通导行方案，核验施工、材料、设备单位资质及

人员资格。

·做好旁站、巡视、平行检验，对关键工序等重

点环节全过程监督。

·协调参建各方关系，处理工程变更、签证、索

赔及现场问题，督促文明施工、安全生产及扬尘

治理。

·及时整理监理日志、旁站记录、试验检测、验

收资料等，按期报送监理报表及工作总结。

4.进度要求

·自项目开工至竣工验收、资料移交完成，提供全

过程同步监理服务。

·审核施工总进度计划及月、周计划，监督节点

落实：路基拓宽、排水防护、交安设施施工、交

工验收等。

·对滞后工期及时预警、督促整改，确保工程在

合同工期内完工。

5.监理数量要求

·按合同约定配备满足项目需要的监理人员（道

桥、安全、资料等专业）。

·监理服务覆盖本项目施工设计图纸范围内全

部工程内容及工程量。



6.质量要求

·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规范、图纸施工，确保桥

梁、路基、路面、排水、防护、交安工程质量合

格。

·严把材料进场、配合比、试验检测、工序验收

关，不合格材料严禁使用，上道工序不合格不得

进入下道工序。

·路面平整密实、排水通畅、防护稳定、标志标

线清晰规范、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工程质量达到

合格及以上标准。

·监理资料真实、完整、规范，与工程进度同

步，满足交工及竣工验收要求。

7.后续（售后）服务要求

·缺陷责任期内继续提供监理服务，参与缺陷核

查、责任认定及维修验收。

·配合建设单位完成结算、审计、档案移交及项

目竣工验收等后续工作。

·对工程质量、监理服务相关问题及时响应，提

供技术咨询与协助。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提供服务的时间以合同约定为准；提供服务的

地点位于东源县漳溪畲族乡；提供服务的方式为

全过程同步监理服务。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总价（最高报价为31905元，最低
报价为成本警示价，不低于最高报价90%，即
28715元）

3.计价标准：最高报价按照预算审核价格建安费

（预审建安费1876798元）1.7%收取。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本项目服

务期为5个月，自签订开工令之日起开始计算。

9 验收

1.验收时间：具体时间以业主单位组织时间为

准。

2.验收程序：业主单位收到施工单位申请后，

组织成立交工验收小组进行资料审查和现场核

查。

3.验收标准以及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按照

《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部令2004年第3号）执行

10 结算方式
由监理单位根据项目进度提交申请，按合同约定

拨付

11 违约责任 以合同约定为准。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

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

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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